
1 

 

关于对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1】第 5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1 年 1 月 23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控股子公司购买宜兴市中

超后勤服务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，你公司控股子公司江

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超电缆”）拟以现金方式收

购宜兴市中超后勤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超后勤”）100%股权，

交易对方为你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中超集团”），交易金额为 8,011.86 万元，该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

议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： 

1. 根据公告，本次交易标的中超后勤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，不

符合我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10.2.5 条的规定。请

你公司及时进行整改。 

2. 《评估报告》显示，中超后勤由中超集团于 2020 年 10 月 29

日以实物和土地使用权出资设立，截至目前未实缴出资。纳入评估范

围的宿舍楼一和宿舍楼二未完成产权变更过户手续且存在抵押情况，

纳入评估范围的大礼堂、木屋、综合服务中心的产权证正在办理中，

纳入评估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尚未完成权属变更手续且存在抵押情况。

中超集团承诺将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产权变更过户手续。 

（1）请参照我所《主板、中小板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1 号——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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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公司收购、出售资产公告格式》（以下简称“1号公告格式”）关于

购买资产的相关要求进行逐项披露，包括但不限于纳入本次交易作价

的实物、土地等资产的名称、类别、权属等具体情况；中超后勤及相

关资产的历史沿革，中超集团取得相关资产的方式、时间、价格、运

营情况。 

（2）请补充披露中超集团设立中超后勤的目的，未实缴出资的原

因，本次交易后实缴出资的主体、实缴出资的期限；如中超后勤不享

有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资产的所有权或相关资产存在权利受限的情

形，请补充披露具体情况、解决措施、解决期限、存在的风险，以及

你公司拟采取的维护你公司利益的具体措施。 

（3）请严格按照 1 号公告格式要求，补充披露中超后勤为他人提

供担保和财务资助情况、中超后勤与中超集团经营性往来情况。 

（4）请结合上述情况，说明在中超集团未向中超后勤实缴出资的

情况下，选取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是否合理，评估结论所依据的评估

假设是否成立。请评估机构发表明确意见。请依据我所《上市公司信

息披露指引第 5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第五十一条，充分提示资产

评估事项的风险。 

3. 公告显示，为满足中超电缆拟计划实施的扩能技改项目所需

建设用地，中超电缆收购中超后勤后取得的土地可作为此项目建设用

地。请补充说明中超后勤土地的用地性质、已利用面积、剩余可利用

面积，是否能够满足中超电缆项目建设用地的需要，并结合你公司土

地情况进一步说明将中超后勤的土地作为项目建设用地的可行性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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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性。 

4. 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末，你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-2,969.98 万元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-17,390.86 万元。

请量化分析本次交易对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，说明本次

收购决策是否审慎，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5. 结合上述情况，请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作价评估方法、评

估假设、各评估参数的合规性、合理性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、必要

性、公允性逐一发表意见。 

6. 其它你公司认为需予以说明的事项。 

我部对此高度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

年 2 月 2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江苏

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

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

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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